
晚报讯 如东的吴某上门给人送
货，却被买家家里的看门狗意外咬伤，
狗的主人要不要担责呢？记者昨天了
解到，如东法院审结了这起饲养动物
损害责任纠纷。

吴某是一名职业制香人。今年年
初，他接到生意，给同村的张某家中送
香。为表虔诚，吴某和张某一起打开
明间的大门，一同抱着香走进张某家
中。没想到，吴某从张某家离开时，被
拴养在门口的狗咬伤。随后，吴某前
往医院接种了狂犬疫苗，因双腿被咬
伤，需要休息半个月。此后，吴某多次
找到张某，要求其赔偿医疗费、误工费
等损失，但张某拒绝赔偿，甚至觉得吴
某经过拴狗的一边，就是想特意试试
狗咬不咬人，存在其他目的。无奈之
下，吴某一纸诉状将张某告上法院。

如东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作为
动物的饲养人，因其饲养的狗咬伤吴
某，应当承担相应侵权责任，并且，张

某未能举证证明吴某对被咬伤的损害
结果存在重大过失。据此，法院判决
张某赔偿吴某医疗费、误工费损失。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乡村
看家护院需要，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
饲养犬只，但有些不文明养犬的行
为造成了环境污染，干扰了其他居
民生活，对他人人身安全也带来了一
定隐患。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规
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
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
担或者减轻责任。这项规定是饲养动
物损害责任的一般规定，因动物具有
令人难以估量的行为，其本性决定了
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损害人身和财产的
危险。一旦这种危险性造成损害，动
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应承担民事责
任，除具有法定的抗辩事由外，不能免
责或者减轻责任。

通讯员陆身梅 辛俊雅
记者王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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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释法

晚报讯 家住苏建名都城的居
民，多次向南通市信访局、崇川区生态
环境局、南通日报社新闻热线等单位
和部门举报“苏果超市水循环中央空
调室外机组”噪声扰民一事。昨天，记
者在现场了解到，苏果超市在环保部
门出具“环评超标1”的环评报告后，
正在采取设置隔音墙的办法，解决噪
声扰民问题。

今年83岁的施先生家住苏建名
都城3号楼的7楼，在他所居住楼幢
的南侧，是落户南通时间较久的苏果
超市，他说，每天从早上7时30分到
晚上9时30分，超市空调外机不断发
出较大噪声，影响到苏建名都城2、3、
6、10几幢楼居民的日常生活。

“我年事已高，有心脏病和高血
压。每天持续不断的空调外机噪声，
在我的耳边响个不停，说实话真的吃
不消。”施先生说，“做人做事要换位思
考，噪声困扰日常生活，将心比心，生
活质量怎么可能不受影响？”

那么，真实状况到底如何？昨天
下午，记者赶到涉事现场展开实地调

查。经现场查看，我们注意到邻近苏建
名都城住宅区的楼幢位于西、北两侧，空
间距离都在五六十米以上。

“居民投诉噪声影响一事，我们也
困扰已久”，苏果超市EHS部经理路红
东带着我们顶着烈日进入超市最高层
平台，手指正在施工搭建、已初见雏形
的白色隔音墙告诉记者，“理论上，在
这么远的空间距离上，‘苏果超市水循
环中央空调室外机组’所产生的噪声
是极其有限的。崇川区生态环境局工
作人员 6 月在现场测试两次、7 月份
测试一次，最终的结果为‘环评超标
1’。数据出来后，我们花费数万元建
设隔音墙，解决居民所投诉的噪声扰
民问题。”

在路红东提供的崇川区生态环境局
出具的、题为“苏果超市噪声检测
（2022）环检（中气）字第（1808）号参考
结果评价”表上，检测结果为56，排放标
准为55，超标为1。

记者在实地调查中同时了解到，
苏果超市是一家国有企业，入驻南通
十多年来，在崇川区分别设有两家连
锁店和一家门市部。“既然环评超标为
1，我们就要采取措施维护市民利益，
通过设置隔音墙，解决噪声扰民问
题。”路红东表示。

记者周朝晖 顾卫琴
实习生孙逸贤

晚报讯 两方当事人分处三地，
相隔万里。7月29日，通州法院速裁庭
副庭长孙云霞前后历时两个多月，打了
几十通电话、发了上百条微信，终于在

“云端”成功调解一起遗产继承纠纷。
该案中的原告付某与彭某系夫

妻关系，被告彭某湘、彭某文系彭某
与前妻所生子女。彭某去世后，留下
一套房屋与理财产品待继承，原、被
告因遗产继承问题无法达成共识，故
诉至法院。

这本是一起寻常的继承纠纷案
件，但退回的邮件、空白的联系方式，
却给承办法官孙云霞抛下了难题。要
想妥善处理，首先要解决送达难。付
某反映，其继子彭某湘现定居广州，而
继女彭某文早年已在美国定居。通过
原告提供的联系方式，书记员终于联
系上二人，并添加了微信，并向其送达

了相关法律文书。
遗产如何分配、房产如何变现，双

方都有不同的打算。考虑到双方身份
关系的特殊，也为了避免矛盾的激化，
孙云霞决定先行调解。开庭间隙、午
休时间、下班后，她采用电话、微信等
方式反复、耐心地与双方当事人沟通
交流，克服时差的阻碍、打破地域的限
制，推进案件的调解进度。

在一次次的电话调解后，原、被告
的调解方案不断靠拢，基本达成一致
意见。7月29日上午，孙云霞利用互
联网庭审系统组织双方进行了一次网
络调解。在新疆的原告付某、在广州
的被告彭某湘，以及在美国的彭某文，
分处三地，隔着屏幕，在法官的主持下
敲定了调解方案。随着三人签字完
成，这起遗产继承纠纷圆满化解。

通讯员陈贝加 记者王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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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7月 31日晚 8时 46
分许，江苏南通海警局95110报警
平台接到位于启东附近海域的一艘
货轮报警称，船上有一名船员出现
严重腹泻，需尽快上岸就医，请求海
警救助。

接警后，南通海警局迅速分析
研判，得知该货轮吃水超过7米，无
法就近靠港。遂通知求助货轮向启
东大唐电厂码头方向行驶，并派遣
永隆舰紧急备勤、备航前往支援。
当晚10时56分，永隆舰与求助货
轮汇合，并将病员成功接驳，随舰医
师对其进行了初步诊断和处理。次
日凌晨1时30分，永隆舰返航东灶
港码头，海警执法员协同120急救

人员将病员送到海门区第三人民医院
接受治疗。

还没等海警执法员喘口气，8月1日
凌晨1时许南通海警局又接到启东吕四
港附近海域另一艘货轮报警称，船上一
名船员突然左下腹疼痛难忍，请求海警
救助。永隆舰舰员顾不上休息，又紧急
离开码头前往救助。全速航行的永隆
舰于凌晨4时40分与第二艘求助货轮
在吕四港附近海域汇合并成功接驳病
员。7时35分，永隆舰靠泊东灶港码
头，病员在第一时间被送到海门区第
三人民医院，初步诊断为肾结石。目
前两名病员病情稳定，正在接受进一
步治疗。

记者彭军君 通讯员符佳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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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看门狗咬伤上门送香人
主人被判赔偿损失

继承案当事人分处三地相隔万里
“云端”见面促成纠纷化解


